
新竹縣      104      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 

第      2      次會議紀錄  

壹、時間：  104      年      12      月      17     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     9      時      00      分  

貳、地點：  新竹縣政府      2      樓簡報室                

參、主席：  湯副處長紹堂  代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  蔡薏  

茹

肆、主席致詞：  略  

伍、出席：  如簽到簿  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

提案      1：為了解各鄉鎮通報率程度，方便讓醫療院所提供外篩服務。

        通報率應以戶籍為主(委員建議)。

執行情形：社會處報告已於此次業務報告中加入0至未滿6歲人數，

 

          並計算各鄉鎮通報率及總通報率。

主席裁示：本案解除列管。

柒、業務單位報告  (  如附件一  )  

一、教育處工作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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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項專業支持服務─專業團隊到校間接服務(p.6)

賴委員彥廷：專業團隊到校間接服務花了28萬補助費、359小

時，但看不到指標，無法得知接受服務個案後續

發展，希望可以在業務報告中呈現執行成效的部

份。前後只要用同一測量工具，即可測量成效。

建議可與醫院結合專業團隊來討論如何呈現成效，

才能知道孩子有沒有獲得實質的幫助，成效好的

話才知道是否有需要續辦或者改進重點。

陳委員怡君：國建署報告都會要求報告療育成效，甚至是特教

療育成效。東元醫院作法是請特教單位提供支援

巡輔老師名單，針對每年來醫院複評的個案，將

複評的個案分為接受特教服務者或接受專團服務

者，與沒有接受相關服務者做個比較，透過相同

測量工具，即可知前後測是否有意義。東元醫院

願意針對複評個案進行統計，希望特教單位可以

提供資料。

教育處回應：根據我們第一線工作指出，359 小時看似很多，

但卻是分散在新竹縣各小學，成效的部份較難用

量化呈現，因為孩子狀況不一，只能用質性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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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現，所以還須討論該如何評估成效。

主席裁示：透過比較前後測才能看的出相關成效。如果聯評中

心統計成效須教育單位提供資料，可以透過公文方

式取得，畢竟這些資料含個人隱私。請教育處會後

討論成效計算及呈現方式。若無意見，准予備查。

(二)提供篩檢量表自由領取(p.7)

賴委員彥廷：篩檢量表網路都可取得，為何還需自由領取。幼

兒於入園時都須接受篩檢，故希望幼教科於下次

業務報告中可加入幼兒園篩檢成果。

幼教科回應：法規規定幼兒在入園時須接受篩檢，所以本處提

供幼兒園自行取用或者於網路下載兩種方式。另在

幼兒園評鑑時，亦有加入幼兒發展篩檢這一部份。

於下次報告中，呈現此一部分成果。

朱委員人茜：應針對這些老師舉辦研習，使家長和教師能夠將

這些技能融入生活中幫助孩子才能真正看出成效，

而不是只靠治療師。

蔡委員美良：關於專業團隊的部份，指的是融入在 IEP(孩童個

別計畫)裡。把治療師的方法評鑑都融入在 IEP中

再由老師執行復健。如何呈現這樣子的項目就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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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專業團隊來討論並且實行。

主席裁示：請業務單位幼教科於下次業務報告中加入幼兒園篩

檢成果，並根據委員建議修正IEP。若無意見，即予

以備查。

二、衛生局工作報告

(一)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兒童發展篩檢評估/外篩活動/成果表(p.9)

朱委員人茜：請解釋第二部分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在峨眉鄉立幼

兒園疑似轉介人數為六人，與社會處報告峨眉鄉通

報人數為0人有所差距之原因。

衛生局回應：疑似人數不一定有通報，雖然法規規定需要通報，

但礙於有些家長不同意通報，僅採取後續觀察。

因為沒有通報，所以與社會處統計人數不一定相

吻合。

個管中心回應：兩者數據差距其中一個原因是家長不願通報。

若執行單位有此情形，可轉介個管中心，不會直

接與家長聯絡，改以透過案家的重要他人或幼兒

園連絡方式進行宣導。第二個可能原因為重複通

報的個案不會列在這次 7至11月的通報數中，

故此次社會處統計峨眉鄉通報人數為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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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委員彥廷：提出兩點建議，第一點此部分呈現資料與我手邊

資料有所差距，建議之後資料彙整時與醫院個管

師討論。第二點建議把外展聯評和發展篩檢的部

份區分呈現。

主席決議：希望下次提供資料要正確，可根據委員建議與醫院

個管師討論。並於下次業務報告中將外展和外篩區

分明列成果。

(二)東元綜合醫院兒童發展篩檢評估/外篩活動/成果表(p.9)

陳委員怡君：這次去國健署報告，委員質疑實際篩檢人數有點

少，不符合經濟效益。之後建請相關單位集中約

10-20個案數統一篩檢，使篩檢經濟效益提高，幫

助更多人。此為今年遇到的問題。

衛生局回應：幼兒園定期初篩，這次這些人數都是初篩有問題

的，取得家長同意第二次外篩後，所以人數較少。

至於陳醫師剛提到的集中辦理篩檢，需要於會後

再研擬地點以及方式，希冀明年可以更好的方式

進行。

主席決議：採區域性近便性的方式，多場次集中篩檢就近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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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，也符合中央的指導原則，較符合經濟效益。

三、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基金會報告

賴委員彥廷：請分享社區宣導如何可使受惠人次高達 694人次？

心路社會福基金會回應：社區宣導活動主要搭配新竹縣節慶活

動，如：水梨節、柿餅節，參與民眾相

對會比較多。

四、東元綜合醫院工作報告

陳委員怡君：東元醫院今年的複評人數比率有5成6，之前在

國建署報告時，委員有提到複評不用每年一次，

現比較穩定或比較重症的孩子不用每年複評所以

在報告書上面先前有一年期限，現會根據狀況可

能期限提高至兩年。委員希望是開發初評(3歲

以上)的個案，資源用在從未接受療育的人身上。

主席裁示：與會人員無意見，准予備查。

捌、提案討論  (  無  )  

玖、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：

(一) 私立幼兒園拒絕替家長申請特殊幼兒經費

個管中心：幼兒園主張申請經費小孩會被貼標籤，故拒絕幫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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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申請經費。是否可以請教育處針對私立幼兒園的部

分加強宣導？

教育處回應：不願意申請可能是因為 IEP的問題，預計在明年

            3-6月時請台中教育大學協助修正IEP，使家長

及

           教師更能填寫及容易了解。至於貼標籤部分，可

能

           需要再進行宣導。

  朱委員人茜：IEP有許多領域(如動作)而非只有認知，很多人

在

             寫IEP會只專注在認知，但正確的 IEP應與治療師

             討論如何撰寫才能使教師在日常生活中實踐，確

實

             幫助孩子在動作上的練習、情緒上的互動。

主席裁示：請教育處後續協助這種拒絕申請的不正常情況，多

          加宣導。也希望能建立更易於了解及填寫的 IEP，

          以利實務運作。

(二) 診所轉介比例偏低

賴委員彥廷：診所轉介遲緩兒童可向健保署申請經費，但此次

7



            業務報告顯示的數據，診所通報轉介數據非常  

            少。是否可以向相關單位建議建立機制讓診所願

            意轉介。如果可以藉由兩歲以下小朋友接受疫苗

            時由診所進行篩檢並轉介，則能發現更多發展遲

            緩的狀況。這情形是否申請過程過於繁雜或宣導

            不足，導致診所不願意轉介？

衛生局回應：先前有函文給各診所，希望他們發現早療個案

可

           進個案管理系統中列印轉介單，進行後續的確診

           後再進入個案管理系統登打，即可透過衛生局陳

           轉中央申請每案800元的確診費。是否申請過程

           過於繁雜或宣導不足，導致診所不願意轉介，本

           局於會後研議。

主席裁示：小兒科門診單位為診斷發展遲緩相當重要的通報

管 

         道，請衛生局討論研議並且加強宣導。

(三)建請將魚油視為藥品

    朱委員人茜：DHA與腦神經發育有密切關聯，但茹素者無法
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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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接攝取魚油來補充DHA，建議是否可請醫生將

於

                由視為藥品或者請醫師代為衛教 DHA的重要 

                性，幼兒園也能提供相關食物讓小孩能夠充足

                攝取營養素。

   主席裁示：請相關單位進行宣導。

(四) 通報困境

      主席：在面對家長保守心態，如何作後續處理才不至於讓遲

緩

            兒童無法接受到適當的治療與服務，請問各位委員有

否

            其他建議？

      陳委員怡君回應：有一種稱為匿名通報，之後改稱為願意接

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續服務的比例，基本上是全部都要通報。

      衛生局回應：雖法規規定要通報，但是盡量不要聯繫家長較

易

                 破壞園所與家長的信任關係。若會議決議是要通

                 報，但請通報時，特別加註是否聯繫家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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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個管中心回應：應採積極通報，數據上才能呈現出有多少孩

子

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幫助。個管中心通報表單上有特別欄位

註

                    記是否願意後續服務，勾選不同意就不會聯

繫

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，會從旁進行接觸。

      主席裁示：依據法規都要通報，但面對家長時需婉轉說明通

報

                後相關資訊，並提供協助才不會延誤治療的黃金

時

                期。有疑似個案可轉介個管中心，個管中心會利

用

                其專業跟家長接觸。也請業務單位執行通報轉介

時

                能根據委員建議，在執行時做不同特殊情況註記，

                俾利維護案家權利。

拾、散會(同日中午12時 00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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